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修订） 

教学督导是学院教学基本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化教学内涵

建设、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的重要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

号）和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闽

教高〔2012〕131 号)，特制定本条例。 

一、学院教学督导组织 

学院成立教学督导组，承担院级教学督导职能。督导组行政隶属

学院质控中心。 

二、院级教学督导的职能与职权 

一是教学督促；二是教学监督；三是教学反馈；四是教学指导；

五是教学评价。 

三、院级教学督导的内容 

一是教学常规管理督导；二是教师教学过程督导。 

四、院级教学督导的目的 

1、帮助和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2、了解教学各环节的运行情况，反馈教学信息，监控教学质量。 

3、检查督导学院教学管理实施情况，分析与课程建设、教风和

学风等相关的共性问题，对教学质量的改进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 

五、院级教学督导组人员组成 

1、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由院、系（部）推荐，学院遴选聘任，

每届任期一年。学院教学督导组设组长 1 人，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小组

长若干人。 

 2、教学督导组由热爱高教事业，关心学院发展，治学严谨、作

风正派，富于创新精神，直接从事教学工作，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

担任。 

六、院级教学督导的工作要求 

1、学院教学规章制度、管理措施实施落实情况的督导。 

2、院、系（部）二级教学督导工作的督导。 



3、督导员听课对象为全院所有教师（含兼职教师、外聘教师）。

所听的课包括日常教学课，公开课，观摩课，竞赛课，说课，片断教

学，课堂教学改革开课、教师晋升晋级开课，新教师上岗开课，优秀

教师评选开课等，听课的类型包括理论课、实训课、理实一体课、实

践课。 

4、每周督导工作不少于一午，其中听课不少于 2 节课/一个教师。 

听课时对每位听课对象要进行综合考查，包括教案、教学设计、教学

模式、教学现场情况、教学日记、大作业或课程论文的安排指导、作

业的批改、学生课堂笔记等方面，了解教师是否按培养方案、课程标

准授课，了解教材使用情况，检查学生的学习纪律、听课、笔记和作

业情况，可对任课教师和学生提出有关教学工作的问询。 

5、对于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方法不当的教师给予重点帮助、指

导，经小组成员集体讨论，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使其发扬优点、克服

不足，尽快胜任教学工作，保证课堂教学质量。 

6、教学督导员听课、巡课时要做好记录，认真填写《教学督导

听课记录表》和《教学督导巡课记录表》，督导结束后及时把表格报

送督导组统计汇总。 

督导中发现存在的非教学事故问题，直接与被听课老师和院、系

（部）领导交流。出现教学事故的，督导员必须报告到督导组，并由

被听课教师签字确认事故过程及结论，督导组填写《教学督导情况报

告单》反馈到教务处和相关院、系（部）整改处理。 

7、有关教师对督导建议要认真进行研究整改，对未能定期作出

整改者，应给予严肃批评教育。教学督导员复查时发现仍无整改的，

向所在院、系（部）通报，并上报学院按规定处理。 

8、督导活动原则上应由两名督导员组成或由督导组成员与院、

系（部）领导或二级督导员组成。 

9、督导员必须佩带“教学督导员证”行使职权。 

10、督导工作要公正、客观、真实。 

11、督导过程中，必要时，可采用手机拍摄、录像等采集督导证

据，以备核查。 



12、督导小组应定期交流总结工作经验，每学期形成一份总结报

告，交质控中心。推荐优秀教师在院、系（部）开设公开课，或学院

教学交流讲座。 

七、院级教学督导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1、采用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随机与提前告知相结合的办法。 

2、现场听课、现场查看、资料查看、开座谈会、反馈、指导、

巡视、调研等。 

八、督导结果的使用 

督导结果作为二级院系及其领导、教师个人工作评价的重要依据，

学院年度考核及评优评先、转正定级、职称晋升，必须经院级督导组

签署意见。 

九、二级院（系）教学督导工作 

1、二级院（系）成立教学督导小组，院长（系主任）为组长，

成员由院（系）自行确定。督导小组应把每学期的督导安排表报送学

院督导组。 

2、二级院（系）教学督导工作除下列条款外，其余条款参照本

《条例》施行。 

3、二级院（系）教学督导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次，其中有任

课的督导员，其中 6次听课记录可写在“教师工作手册”内，并复印

一份报送院（系）部留底，剩余 4 次填写在《教学督导听课记录表》

中；巡查工作由院（系）自行安排。 

4、二级院（系）教学督导员听课、巡课时要做好记录，认真填

写《教学督导听课记录表》和《教学督导巡课记录表》，督导结束后

及时把表格报送院（系）部，以备院（系）存查和学院督导督查。 

5、二级院（系）教学督导活动由二级督导员进行，学院需要时

与学院督导组成员组成临时联合督导小组。 

6、二级院（系）教学督导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把情况直接反馈

到院（系）领导（督导组长），院（系）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整改措施

或报送学院教务处处理。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